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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59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商标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加强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知识产权的管理，使商标

得到充分使用，公司与武汉洁净易超净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洁净易” ）签署《商

标转让协议》，将公司持有的15件商标转让给武汉洁净易使用。 上述商标账面余额为0，故

本次交易的方式为无偿转让。 上述商标主要由前超净业务使用，公司现有业务已经不再使

用上述商标，且上述商标的注册使用期限到明年截止，完成此次转让后，相关的使用费用将

不再由公司承担。

公司于2020年6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商标转让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武汉洁净易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友伦先生为公司前任高级管理人

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

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武汉洁净易超净技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5年7月16日

3、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左岭街左岭路117号

4、法定代表人：王友伦

5、注册资本：1,001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无尘服装、抹布、手套、托盘超净清洗服务；无尘防静电产品及耗材销售；

空气净化技术设备销售；五金交电、服装百货、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的销售；硅材料加工及销

售；无尘防静电托盘制造；净化工程设计及施工；纯水工程的设计、施工与咨询；无尘技术开

发和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7、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武汉洁净易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友伦先生为公司前任高级

管理人员，于2019年12月从公司离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的规定，王

友伦先生离任未满12个月，与公司具有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8、主要财务状况：

截止2020年3月31日，武汉洁净易的总资产为1,186.58万元，净资产为945.52万元，营

业总收入为99.14万元，净利润为-15.94万元。 （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四、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武汉洁净易超净技术有限公司

（一）商标名称、注册号及其他

第8404114号商标、 第8404129号商标、 第8404105号商标、 第8404106号商标、第

8404107号商标、第8404108号商标、第8404109号商标、第8404113号商标、第8404111号

商标、第8404112号商标、第8262810号商标、第8404128号商标、第8262812号商标、第

8262811号商标、第8262826号商标15件商标转让给受让方。

（二）商标转让权方保证是上述商标的注册所有人。

（三）商标权转让的性质：永久性的商标权转让。

（四）商标权转让费用及其他费用约定：

1、本协议项下所有商标权的转让皆为转让方无偿转让给受让方；

2、本协议项下所有商标权转让的办理变更注册人的手续，变更注册人所需费用由受

让方承担。

（五）商标权转让的时间：

1、本合同生效后，且办妥转让变更手续后，协议中所述的商标权正式转给受让方。

2、国家商标局核准协议中所述商标转让后，乙方即享有与协议所述商标有关的权利

并承担作为商标权利所有人应当承担的一些法律义务。

（六）转让方应保证被转让的商标为有效商标，并保证没有第三方拥有该商标所有权。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鉴于涉及本次转让的商标账面余额为0，同时为支持武汉洁净易的发展，本次关联交易

涉及的商标由公司无偿转让至武汉洁净易使用。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涉及的商标主要由前超净业务使用，武汉洁净易为公司合伙企业深圳鸿银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下属子公司，公司现有业务已经不再使用上述商标，该转让可保

证武汉洁净易业务的平稳运行，有利于有限合伙企业的经营，公司每年享受固定收益。上述

商标的账面余额已为0，商标的注册使用期限到明年截止，完成此次转让后，相关的使用费

用将不再由公司承担，有助于公司节省费用。 本次公司无偿转让商标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武汉洁净易未发生任何形式的

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与武汉洁净易签署《商标转让协议》的事项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影响。 我们同意提交上述事项至公司董事会审

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与武汉洁净易签署《商标转让协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遵循了公平、自愿、合理的交易原则，程

序规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述事

项均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4、商标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60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及聘任的

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财务总监马

素清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工作调整，马素清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根据《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马素清先生的辞职报

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其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高管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马素清先生在

担任财务总监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2020年6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经公司总裁侯毅先生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

聘任陈得胜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自第五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 陈得胜先生于2009年加入公司，2013年起任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副总经理，具有扎实

的专业知识及丰富的财务管理经验。 陈得胜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发布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陈得胜先生简历

陈得胜先生：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师、税务师、

经济师。 曾任深圳市妈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主办会计，于2009年加入公司，2009年至2013

年在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新纶超净技术有限公司任财务经理、2013年起任公司财务管理

中心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陈得胜先生通过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57,067股股票。 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中查询， 陈得胜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码：

2020-058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

已于2020年6月19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0年6月24日上午

10:00在公司总部办公楼（深圳市创意大厦）13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侯毅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表决形

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商标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武汉洁净易超净技术有限公司签署《商标转让协议》，将公司的15

件商标无偿转让给武汉洁净易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分别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已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商

标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9号）。

二、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聘任陈得胜先生为公

司财务总监，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已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

职及聘任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60号）。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864

证券简称：盘龙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58

股东关于减持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超过

1%

的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宁波江北区同乐九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天枢钟山九鼎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春秋

齐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

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2日披露了《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提前终止暨未来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 公告编号：2020-041）。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苏州永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已更名为宁波江北区同乐九鼎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江北区同乐九

鼎” ）、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枢钟山九鼎” ）及其一致行

动人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春秋晋文九鼎” ）、嘉兴春秋齐

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春秋齐桓九鼎” ）、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春秋楚庄九鼎”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609,883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14.55%），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方式，结合市场情况进行减持，减持比例不设限制。

截至2020年6月17日， 上述股东合计持有公司7,885,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10%）。近日，公司收到江北区同乐九鼎、天枢钟山九鼎、春秋晋文九鼎、春秋齐桓九鼎、春

秋楚庄九鼎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宁波江北区同乐九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 所

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996号前洋之星广场1-1号楼至1-2号楼1-9、 苏州工业园区

苏州大道东381号商旅大厦6幢1105室、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3号

楼111室-90、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3号楼111室-92、浙江省嘉兴

市南湖区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3号楼111室-91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6月18日至2020年6月23日

股票简

称

盘龙药业 股票代码 002864

变动类

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宁波江北区同乐九鼎股权投资中心

A股 462,000 0.53

（有限合伙）

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A股 370,100 0.43

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A股 212,400 0.25

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A股 193,800 0.22

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A股 147,700 0.17

合 计 A股 1,386,000 1.6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宁波江北区同乐九鼎股权 合计持有股份 2,614,000 3.02 2,152,000 2.48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614,000 3.02 2,152,000 2.4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2,091,900 2.41 1,721,800 1.99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91,900 2.41 1,721,800 1.9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1,243,100 1.43 1,030,700 1.19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43,100 1.43 1,030,700 1.1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1,115,500 1.29 921,700 1.06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15,500 1.29 921,700 1.0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821,000 0.95 673,300 0.78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21,000 0.95 673,300 0.7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

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1．公司持股5%以上的苏州永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更名为宁波江北区同乐

九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在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做出的承诺一致；

2．本次拟减持事项与上述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承诺一致，未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

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

条的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

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864

证券简称：盘龙药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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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宁波江北区同乐九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天枢钟山九鼎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春秋

齐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

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3日收到持股5%

以上股东苏州永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已更名为宁波江北区同乐九鼎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江北区同乐九鼎” ）、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天枢钟山九鼎” ）及其一致行动人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春秋晋文九鼎” ）、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春秋

齐桓九鼎” ）、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春秋楚庄九鼎” ）出具

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上述股东在2020年6月11日至2020年6月23日期间，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4,33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平均价格(元/

股)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江北区同乐九鼎

竞价交易 2020/6/11-2020/6/23 29.03 1,444,500 1.67%

大宗交易 2020/6/11-2020/6/23 - - -

天枢钟山九鼎

竞价交易 2020/6/11-2020/6/23 29.03 1,155,600 1.33%

大宗交易 2020/6/11-2020/6/23 - - -

春秋晋文九鼎

竞价交易 2020/6/11-2020/6/23 29.00 664,500 0.77%

大宗交易 2020/6/11-2020/6/23 - - -

春秋齐桓九鼎

竞价交易 2020/6/11-2020/6/23 29.02 606,700 0.70%

大宗交易 2020/6/11-2020/6/23 - - -

春秋楚庄九鼎

竞价交易 2020/6/11-2020/6/23 29.03 462,200 0.53%

大宗交易 2020/6/11-2020/6/23 - - -

合计 - - - 4,333,500 5.00%

2.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盘龙药业股份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减持后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江北区同乐九鼎

合计持有股份 3,596,500 4.15% 2,152,000 2.48%

其中：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3,596,500 4.15% 2,152,000 2.48%

天枢钟山九鼎

合计持有股份 2,877,400 3.32% 1,721,800 1.99%

其中：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2,877,400 3.32% 1,721,800 1.99%

春秋晋文九鼎

合计持有股份 1,695,200 1.96% 1,030,700 1.19%

其中：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1,695,200 1.96% 1,030,700 1.19%

春秋齐桓九鼎

合计持有股份 1,528,400 1.76% 921,700 1.06%

其中：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1,528,400 1.76% 921,700 1.06%

春秋楚庄九鼎

合计持有股份 1,135,500 1.31% 673,300 0.78%

其中： 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1,135,500 1.31% 673,300 0.78%

合计 - 10,833,000 12.50% 6,499,500 7.5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股份锁定承诺履行情况

苏州永乐九鼎（已更名为宁波江北区同乐九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天枢钟山

九鼎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做出如

下承诺：

本有限合伙企业计划在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每股

净资产（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每股净资产，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每股净资产金额将进行相应调整）；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

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认真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

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

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本企业减持公司

股份前，应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有限

合伙企业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以下时除外；本承诺出具后，如有新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规定与本承诺内容不一致的，以新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为准。

截止目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事项，未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

3.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减持情况。 截至本公告

日，上述股东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减持计划后续

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东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5.本次权益变动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宁波江北区同乐九鼎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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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0年6月24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揭东经济开发区5号路中段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楼一楼视听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6月24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潮忠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4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38,

996,79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4.5066%。

1、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18,020,387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23.552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0,976,409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0.9537％；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及董事、监事、高管以

外的股东）共2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29,572,54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891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

现场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共7个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524,085,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334%；

反对票14,883,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13%；

弃权票2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52%。

2、审议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533,768,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00%；

反对票5,200,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48%；

弃权票2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52%。

3、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533,768,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00%；

反对票5,200,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48%；

弃权票2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52%。

4、审议通过《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524,061,3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290%；

反对票14,907,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57%；

弃权票2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5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14,637,1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733%；反对票14,907,2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049%；弃权票2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

5、审议通过《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533,768,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00%；

反对票5,200,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48%；

弃权票2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52%。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0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533,768,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00%；

反对票5,228,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700%；

弃权票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24,344,1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649%；反对票5,228,3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351%；弃权票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该议案为逐项表决议

案，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各项子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子议案7.01《公司董事长吴潮忠先生2020年度薪酬》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124,316,9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721%；

反对票14,939,2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279%；

弃权票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14,633,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704%；反对票14,939,2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296%；弃权票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关联股东吴潮忠先生按规定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子议案7.02《公司董事兼总裁郑栩栩先生2020年度薪酬》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524,081,3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327%；

反对票14,915,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73%；

弃权票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14,657,1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887%；反对票14,915,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13%；弃权票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子议案7.03《公司董事李丽璇女士2020年度薪酬》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519,675,5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056%；

反对票14,915,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99%；

弃权票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14,633,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704%；反对票14,915,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13%；弃权票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关联股东李丽璇女士按规定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子议案7.04《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林瑞波先生2020年度薪酬》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519,792,5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062%；

反对票14,915,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93%；

弃权票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5%。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14,633,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704%；反对票14,915,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13%；弃权票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关联股东林瑞波先生按规定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子议案7.05《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吴豪先生2020年度薪酬》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524,081,3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327%；

反对票14,915,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73%；

弃权票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14,657,1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887%；反对票14,915,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13%；弃权票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子议案7.06《公司董事杨煜俊先生2020年度薪酬》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524,057,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283%；

反对票14,915,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73%；

弃权票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14,633,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704%；反对票14,915,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13%；弃权票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关联股东杨煜俊先生按规定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子议案7.07《公司独立董事姚树人先生2020年度薪酬》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524,057,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283%；

反对票14,915,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73%；

弃权票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14,633,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704%；反对票14,915,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13%；弃权票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子议案7.08《公司独立董事张铁民先生2020年度薪酬》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524,057,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283%；

反对票14,915,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73%；

弃权票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14,633,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704%；反对票14,915,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13%；弃权票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子议案7.09《公司独立董事郑璟华先生2020年度薪酬》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赞成票524,057,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283%；

反对票14,915,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73%；

弃权票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14,633,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704%；反对票14,915,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13%；弃权票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子议案7.10《公司独立董事陈志勇先生2020年度薪酬》

赞成票524,057,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283%；

反对票14,915,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73%；

弃权票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14,633,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704%；反对票14,915,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13%；弃权票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子议案7.11《公司独立董事陈庆湘先生2020年度薪酬》

赞成票523,021,0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230%；

反对票14,915,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726%；

弃权票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14,633,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704%；反对票14,915,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13%；弃权票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关联股东陈庆湘先生按规定对本议

案回避表决。

子议案7.12《公司独立董事吴映雄先生2020年度薪酬》

赞成票524,057,5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283%；

反对票14,915,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73%；

弃权票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4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票114,633,3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704%；反对票14,915,4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113%；弃权票2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默、吴斯羿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关于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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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增加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召集人：第四届公司董事会

2、主持人：罗长江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6月24日（星期三）下午13：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6月2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4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4日上午9:15至

下午3:00。

5、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光谱中路23号A1栋16层会议室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内部制度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有31人， 代表有效表决股份数314,055,76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0768％。 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 代表有效表决股份数191,447,

6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691％；

（2）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27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122,608,12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077％。

（3）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28人， 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124,509,027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74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3、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

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12,902,6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28％；反对1,

153,1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23,355,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99.0739％；反对1,153,1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26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12,902,6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28％；反对1,

153,1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23,355,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0739％；反对1,153,1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261％；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12,902,6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28％；反对1,

153,1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23,355,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0739％；反对1,153,1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261％；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2,915,9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71％；反对1,

139,8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23,369,2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0846％；反对1,139,8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154％；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2,906,7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41％；反对1,

149,0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23,360,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0772％；反对1,149,0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228％；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非公开发行股

票）》

表决结果：同意312,902,6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28％；反对1,

153,1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23,355,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0739％；反对1,153,1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261％；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下属控股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相互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312,902,6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28％；反对1,

153,1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23,355,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0739％；反对1,153,1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261％；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及下属控股公司使用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委托理

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2,902,6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28％；反对1,

153,1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23,355,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0739％；反对1,153,1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261％；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预计负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2,906,7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41％；反对1,

149,0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23,360,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0772％；反对1,149,0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228％；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的议案》

关联股东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林永飞、翁武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23,360,0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72％；反对1,

149,0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22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23,360,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0772％；反对1,149,0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228％；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2,902,6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28％；反对1,

153,1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23,355,9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0739％；反对1,153,1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261％；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2,911,8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58％；反对1,

143,9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23,365,1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0813％；反对1,143,9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187％；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12,906,7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41％；反对1,

149,0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23,360,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0772％；反对1,149,0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228％；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四）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

表》

表决结果：同意312,906,7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341％；反对1,

149,0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123,360,0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99.0772％；反对1,149,0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228％；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习宏、邱才华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